
高校毕业生就业见习协议书

甲方：                                  （单位/公司）
乙方：                                  （见习人员）
学校                          学    历                
专业                          毕业时间                 
为明确见习高校毕业生与见习基地的责任与义务，根据《转发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做好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工作通知的通知》（新政发〔2011〕55号）、《关于加强自治区高校毕业生就业见习管理的通知》及其他法律法规，本着自愿的原则，经甲乙双方协商一致，签订本协议。 
一、见习期限
乙方         （姓名）到甲方参加高校毕业生就业见习，见习时间自   年    月    日起至     年  月  日止。
二、见习岗位
甲方根据工作需要和乙方的实际情况，安排其到    部门，从事      （岗位）工作。
见习期间，甲方负责安排专门的技术与管理人员对乙方进行业务培训、技术指导和日常管理，乙方应自觉遵守劳动纪律，认真完成见习任务。
三、见习生活补贴
甲方根据有关规定和本单位职工实际薪酬水平，为乙方提供见习生活补贴，并办理银行卡，月补贴标准不低于人民币        元。 
四、见习期间乙方应遵守以下规定：
1.国家的法律法规；甲方的见习规章及其它各项规章制度。
2.乙方在见习期间造成见习基地财物损失的，按甲方规定处理。
五、劳动保护
1.甲方为乙方提供符合国家规定的安全卫生工作环境，保证其在人身安全不受危害的环境条件下工作。
2.甲方根据乙方的岗位实际情况，按国家规定向其提供必需的劳动防护用品。
六、协议解除
乙方在本协议履行期间可以在说明原因的情况下向甲方提出终止见习合同，但必须提前7天通知甲方，并作好工作交接，否则应承担相关责任。见习期间，甲方如发现乙方不遵守甲方规章制度且教育无效的，或因乙方过失给甲方造成严重损失的，可以向乙方提出终止见习，在为乙方履行见习津贴支付手续后，解除本协议。 
七、其它：
1.
2.
未尽事宜由双方协商解决。
八、法律效力
本协议正本一式三份，双方各执一份，另一份交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备案，本协议经甲乙双方签字后生效。

甲方（盖章）：                 乙方：
代表人：                     

联系电话：                    联系电话：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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